
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征集
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项目的通知

各市商务局：

根据《2020 年省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》，按照山西省

商务厅关于加快建设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的通知精神，为应对

疫情影响，推动便民服务中心高质量发展，现就征集城乡便民服

务中心项目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改建提升城乡便民消费服务中心

二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请提供 2019—2020 年底前完成项目的项目名称、实

施时间、实施主体、实施内容、投资费用、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

会效益等情况。

（二）对征集的项目，各市要按照优中选优的原则，按程序

组织审定，报省商务厅，列入项目库，予以支持。

三、征集时间

本次项目征集时间为本通知下发之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31

日。

山 西 省 商 务 厅
晋商服函〔2020〕7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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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项目指南

2.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项目指南

3.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指南

山西省商务厅

2020 年 3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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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指南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本建设指南所指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是指以社区居民为

主要服务对象，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生活消费和便民、利民需求

为目标，提供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餐饮、家政、托幼、维修

等居民生活服务的便民服务集聚综合体。

本建设指南适用于城市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的新建、改造及经

营管理。

（二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综合

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从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出发，充分利用现

有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，做到规模适宜、功

能完善、安全卫生、运行经济。

二、建设规模及服务功能要求

（一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规模应以社区居住人口数量为主要

依据，兼顾服务半径确定，营业面积 300 平方米以上。

（二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应与社区的人口结构、居

民消费水平、习惯和方式相适应，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、便

捷消费为目标，具体分为基本服务和选择性服务，详见下表。新

建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应优先考虑配置基本服务功能，改造的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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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民服务中心应通过多种途径逐步完善基

本服务功能。

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组合表

基本服务 选择性服务

大众餐饮（早餐）、家政、理发、

生鲜菜店、便利店

托幼、老人看护、洗衣、代收代缴、补衣缝

纫、康体健身、美容美甲、活动室、维修等

三、选址布局要求

（一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应选择服务对象相对集中，交通便

利，供电、给排水、通讯等市政条件较好，符合消防、食品卫生

等安全要求的场所。

（二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应根据各服务功能的特点，进行合

理布局。

四、经营管理要求

（一）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最好采用统一经营管理的方式，即

各项服务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纳入到一个组织机构下，统一规

划设计、统一招商经营、统一运营管理，或者采用统一管理、分

别经营的方式。从源头上把控便民服务中心的功能组合、品牌档

次，保障项目完整性，最大程度满足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。

（二）经营场所进行简洁装修，墙壁和地面便于经常清扫刷

洗，店内通风、明亮。使用检定合格、未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

具。配备消防安全设施或设备，保证消防安全设施齐全、完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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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。

（三）各岗位的从业人员应无传染性疾病，经营食品、

副食品的从业人员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并持有当地卫生主管

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。各岗位的从业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

和与其岗位相适应的业务知识、技术水平，经过社会专门培训机

构或企业组织的岗前培训并考试合格。

（四）制定职业道德守则，所有岗位从业人员都应遵守，社

区便民服务中心定期对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守则情况进行认

真考核。

（五）执行国家物价管理政策，所有商品和服务应明码标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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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建设指南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本建设指南所指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是指为满足居

民购物、美食、休闲娱乐等生活服务需求，统一管理并具有一定

规模的生活服务集聚街区，按主要服务功能可分为购物街、美食

街、休闲娱乐街和综合生活服务街。

本建设指南适用于中心城市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的新建、

改造和经营管理。

（二）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

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出发，充

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，做到规模

适宜、功能完善、安全卫生、运行经济。

二、建设规模及服务功能要求

（一）街区的总长度一般应在 400 米以上，宽度可按街区内

设施和人流量确定。

（二）街区主要服务功能可以是购物、美食、休闲娱乐等生

活服务功能中的一种，也可以是几项生活服务功能的组合。

三、选址布局要求

（一）街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应选择服务对象相对集中，交

通便利，供电、给排水、通讯等市政条件较好，符合消防、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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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等安全要求的场所。

（二）符合所在城市总体规划和商业网点规划的要求，避免

盲目冒进、重复建设。特色商业街和步行街除外。

四、经营管理要求

（一）经营场所进行简洁装修，墙壁和地面便于经常清扫刷

洗，店内通风、明亮。使用检定合格、未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

具。配备消防安全设施或设备，保证消防安全设施齐全、完好、

有效。

（二）各岗位的从业人员应无传染性疾病，经营食品、副食

品的从业人员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，并持有当地卫生主管部门

颁发的健康证明。各岗位的从业人员应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与

其岗位相适应的业务知识、技术水平，经过社会专门培训机构或

企业组织的岗前培训并考试合格。

（三）制定职业道德守则，所有岗位从业人员都应遵守，街

区生活服务集聚中心定期对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守则情况进

行认真考核。

（四）执行国家物价管理政策，所有商品和服务应明码标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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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建设指南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本建设指南所指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是指以农村乡

镇、自然村或行政村居民为主要服务对象，以满足居民基本生活

消费和便民、利民需求为目标，提供公益性和商业性相结合的大

众化居民生活服务的便民服务集聚综合体，按所在位置、规模和

服务对象可分为乡（镇）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和村级生活综合服务

站。

本建设指南适用于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的新建、改造和经

营管理。

（二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项目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

规，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，从农村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出发，

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服务和商业设施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，做到规

模适宜、功能完善、安全卫生、运行经济。

二、建设规模及服务功能要求

（一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项目规模应以乡镇、自然村或

行政村居住人口数量为主要依据，兼顾服务半径确定。乡（镇）

生活综合服务中心营业面积要求：市区 300 平方米以上，县、区

200 平方米以上。村级生活综合服务站营业面积要求：乡镇 100

平方米以上，村 80 平方米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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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应与乡镇、自然村或

行政村的人口结构、居民消费水平、习惯和方式相适应，应以满

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、便捷消费为目标，具体分为基本服务和选

择性服务，详见下表。新建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应优先考虑配

置基本服务功能，改造的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应通过多种途径

逐步完善基本服务功能。

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服务功能组合表

乡（镇）生活

综合服务中

心

基本服务 选择性服务

大众餐饮（早餐）、

维修、理发、生鲜菜店、

便利店

家政、托幼、老人看护、洗

衣、代收代缴、补衣缝纫、美容

美甲、活动室等

村级生活

综合服务站

基本服务 选择性服务

维修、理发、生鲜

菜店、便利店

大众餐饮（早餐）、家政、

托幼、老人看护、洗衣、代收代

缴、补衣缝纫、美容美甲、活动

室等

三、选址布局要求

（一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应选择服务对象相对集中，交

通便利，供电、给排水、通讯等市政条件较好，符合消防、食品

卫生等安全要求的场所。

（二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应根据服务功能的特点，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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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理布局。

四、经营管理要求

（一）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最好采用统一经营管理的方

式，即各项服务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完全纳入到一个组织机构下，

统一规划设计、统一招商经营、统一运营管理或者采用统一管理、

分别经营。从源头上把控农村生活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组合、品

牌档次，保障项目完整性，最大程度满足居民的消费服务需求。

（二）经营场所进行简洁装修，墙壁和地面便于经常清扫刷

洗，店内通风、明亮。使用检定合格、未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

具。配备消防安全设施或设备，保证消防安全设施齐全、完好、

有效。

（三）各岗位的从业人员应无传染性疾病，具有一定的文化

程度，经过岗前培训。

（四）执行国家物价管理政策，所有商品和服务应明码标价。


